復健諮商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實施要點

94學年度第5次所務會議通過(95.01.10)
95學年度第3次所務會議修訂(95.11.14)

95學年度第6次所務會議修訂(96.03.06)
96學年度第7次所務會議修訂(97.05.13)

1、 修業年限：

1. 全職生：至少修業二年，至多四年。

2. 兼職生：至少修業二年半，至多四年。

3. 特殊優良表現之兼職生可如全職生提前提出論文計畫口試申請，經所長召開審查會議通過後，按全職生修業程序，准修業二年畢業。

2、 學分制度及課程要求：

1. 最低畢業學分數為32學分，含必修學分。

2. 每學期修課上、下限：

(1) 全職生：2～13學分（前二年）。

(2) 半職生：2～11學分（前二年）。

(3) 兼職生：2～8學分（前二年）。

註：上述學分中含大學部補修學分（大學部學分數以折半計算）。

3. 研究生因研究需要，得經導師輔導後至外系所（或外校）選修相關學科，最多不超過8學分，超過時，超過之學分數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內。

4. 研究生參加校際選修時，修課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上限之三分之一。其他規定，請參考第本校「研究生校際選課實施要點」。

5. 下列學生得依本校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於第一學期改選前辦理抵免：

(1)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研究生。

(2) 依照法令規定先讀學分，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究生。

3、 論文指導教授：

1. 申請時間：最遲於提請論文計畫口試之前一學期末。

2. 申請程序：研究生填寫申請表至所辦申請。

3. 最早於一年級下學期結束前提出敦聘指導教授之申請表。

4. 指導教授以助理教授以上為限；以本所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優先，其次為本所兼任教師，再其次為本校副教授以上之教師。

5. 本所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，以同一學期提「論文計畫口試」之學生不超過五人為原則。

4、 論文計畫口試：

1. 申請資格及時間：修畢20學分以上者，得於次學期論文計畫口試前一個半月提出申請。
2. 申請條件：提出論文計畫口試前，至少必須旁聽三場以上本所或他所研究生論文計畫口試或論文口試。(97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)
3. 口試委員：三～五人，其中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，並由論文指導教授於口試前提出其他口試委員人選(其中校外至少一名)，並徵得所長同意聘任。
4. 研究生論文題目應和於研究所所修課程有關。如有疑義者，提請所長核示。

5. 論文計畫口試未通過者，可再提出申請口試，惟以一次為限。
5、 論文口試：

1. 申請資格：碩士班修業滿一年，通過論文計畫口試，且申請口試之學期可修畢最低畢業學分數。
2. 申請條件：於論文口試前，需於期刊或學術研討會中發表學術論文。(96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)
3. 辦理時間：每年五月底或十一月底前向所辦提出申請(需通過論文計畫口試至少一學期後)，最遲於一月底或六月底前完成口試。

4. 口試委員：三～五人，其中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，三分之一以上為校外委員。

5. 論文口試成績及格，最遲於二月底或八月底前完成離校手續取得畢業證書。

6. 論文口試成績不及格，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，得重新申請重考。重考以一次為限，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，勒令退學。

6、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之流程，如下圖所示：

入學 → 修課 → 選定論文指導教授（最遲於提請論文計畫口試之前一學期末）→ 論文計畫口試→ 撰寫論文 →論文口試→ 畢業。

7、 本要點未規定者悉依本校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要點辦理。
8、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PAGE  
頁1

